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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疫 通 告 
本土疫情再起，非必要勿外出、勿至人潮擁擠處；

外出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，避免出入人

口複雜地區場所；本家同步調整防疫措施如下: 

請
假
未
跨
日 

●請假外出購物、用餐、就醫、急診…等，健康自主管理 3天。 

(健康自主管理期間可於家區室外活動需配戴口罩，勿至餐廳及參加

室內團體活動)。 

 

請
假
跨
日 

●請假期間未涉足風險縣市及熱點足跡重疊者，自主管理 7天。 

●若請假期間曾涉足風險縣市及熱點足跡重疊者，返家前須持 3 日內

自費快篩陰性證明，始可進入家區；請假返家第 7、14 天各進行自費

篩檢乙次，打完 2劑滿 14 天者免篩；請假後健康自主管理 14 天。 

 

訪
客
管
理 

●依彰化縣衛生局規定，全面暫停訪客探視。 

●特殊情況請洽輔導組評估協處。 

●考量住民長輩行動不便、出院體弱、雨天…等，車輛可進入家區房

舍外讓長輩下車，惟計程車司機及家屬勿下車和進入房舍。 

新
入
住 

●正常收住。 

●不論是否已完成基礎劑(第二劑)接種，須持 3日內自費快篩陰性 

  證明，始可辦理入住。 

●入住後次日起，健康自主管理 14 天。 

備
註 

依住宿式長照機構強化管制措施規定，本家可自行評估對高外出頻率

住民進行自費篩檢，宣導各位長輩減少請假外出，以免感染風險。 

大家齊心抗疫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

 
 


